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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

浦江中國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獨立
非執行董事舒華東先生（「舒先生」）已獲委任為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（「首席獨
立非執行董事」），自2026年4月28日起生效。首席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屬於本公
司之行政職位，亦不會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擔任任何管理職務。舒先生於董
事會及相關董事委員會擔任的其他職位維持不變。

該項委任乃因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及上市
規則附錄C1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之修訂而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浦江中國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肖興濤

香港，2026年4月28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肖興濤先生（主席）、傅其昌先生、肖予喬先生
及王慧女士；一名非執行董事張擁軍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程東先生、翁國強先生及
舒華東先生。


